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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公務人員協會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 

 
時間：113年 3月 1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1時 

地點：衛生福利部 301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楊理事長璧華、劉常務監事慧心 

出席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江佩耘 

理事 陳常務理事依平、張常務理事玉霞、陳理事馨慧、陳理事淑華、  

吳理事永莊、楊理事明隆、姚理事惠文、張理事秀鴛、 

張理事鈺旋、王理事玲紅、林理事淑華、蔣理事翠蘋、 

林理事玉雯、連理事恆榮 

監事 盧監事安琪、黃監事泰平、余監事怡蓁、陳監事惠娟 

工作人員 邱總幹事自立、王行政幹事欣愉、江文書幹事佩耘、 

賴會計幹事韋如 

列席人員： 

王候補理事宗曦、張候補理事瑞芬(線上)、許候補理事朝凱(線

上) 、蔡候補監事明翰、林顧問南海、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 

貳、 會務報告(如議程資料)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本會第五屆 112年 11月 1日至 112年 11月 30日新入會會

員案，提請追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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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 6條規定：「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

書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，並繳納會費」。 

二、 前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新入會會員案至 112年 10月 31日

止，本次提報第五屆自 112年 11月 1日至 112年 11月 30日

止，共新增會員 5人(名單如議程資料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：第六屆自 112年 12月 1日至 113年 2月 29日新入會會員

案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 6條規定：「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

書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，並繳納會費」。 

二、 本次提報本會第六屆自 112年 12月 1日至 113年 2月 29日

止，共新增會員 7人(名單如議程資料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本會會務人員異動案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 15條第 4款規定，聘免會務人員為理事會之

職權。 

二、 本會總幹事陳依平及行政幹事張曉蓓因個人因素，辭去總幹

事及行政幹事之職務。新任行政幹事由王欣愉接任，並自

112年 12月 1日生效；新任總幹事由邱自立擔任，並自 113

年 1月 22日生效(原接任之總幹事王隨勳，因個人因素辭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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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幹事職務；自 112年 12月 1日至 113年 1月 21日止)。 

三、 本案通過後，會務人員異動名冊，將函送銓敘部及本部人事

處備查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提升本會會員繳交入會費及常年會費精進方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部所屬機關(構)多達 45個，且遍布全國各地，鑑於本部所

屬機關(構)無收繳會費聯繫窗口，致本部所屬機關(構)會員

之入會費及常年會費收繳狀況尚欠理想，為有效提升本會會

費收繳情形，以健全本會財務體制，爰提出精進建議方案。 

二、 建議提升會費收繳規則，分述如下： 

(一) 調整會員資格效期期限：考量本會工作人員及會員公務

繁忙，為簡化收繳行政作業，擬就本會會員資格期限微

調整，為上半年入會及繳交該年度常年會費者，會員資

格期限至次一年度 6月 30日止；下半年入會及繳交該年

度常年會費者，其會員資格期限至次一年度 12月 31日

止，以利會務工作人員通知收繳會費作業。 

(二) 提升收繳費用管道之可近性：為穩定本會會費財務收

支，擬由工作人員提供待收會費人員清單，請理、監事

或會員代表協助擔任本會繳費窗口，於收繳會員相關費

用後，定期轉交行政幹事彙整處理後續入帳事宜。另如

遇該單位或所屬機關(構)無會員代表者，擬邀請人事窗

口擔任協助收費，該員可比照本會青年入會方案，得免

入會費及 1年常年會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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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會刻正洽談其他會員優惠方案及特約廠商，未來將搭配多

元優惠方案，並有效管理會員會籍等機制，以提升會費收入

及財務健全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依本會章程第 21條之 1規定，本會得徵求會員志願無償擔任

其任職機關（構）之本會服務窗口，協助辦理入會申請、會

費收取及各種會訊轉知等會務事項(第 1項)。前項服務窗

口，各機關（構）以置 1至 2名為原則，其志願服務期間得

免繳納常年會費。(第 2項) 

二、 請工作小組提供本會優惠方案及待繳會費人員等資訊，並請

理、監事或會員代表擔任本會繳費窗口，協助辦理會費收取

相關事宜。 

 

案由五：停用本會聯絡電話代表號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會代表號話機(號碼：02-26533186)，現行設於本部衛福大

樓 11樓人事處，使用率極低且目前無專責人員接聽電話。 

二、 本會工作人員皆為本部同仁兼任，且皆設有個人專線，會務

聯繫向以個人公務電話為主要聯繫方式，未使用前揭代表號

作為對外聯繫，惟每月仍須繳交電信基本費用(285元)。 

三、 考量本會財務狀況，為撙節經費開銷，建議停用本會聯絡電

話代表號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請工作人員先行瞭解該代表號之電信基本費用，是否有調降

空間，若可調降，則建議維持本會電話代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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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另為協助本會會務推展及提供活動資訊等宣傳，建議於本部

現行網頁架構下，建立可直接連結至本會官網之路徑(如以

QR code)，並提供各所屬機關(構)之人事單位(窗口)，以

提高本會能見度。 

 

案由六：為提升本會理監事會議品質及加強理監事間之聯誼，以利本

會會務推動，擬於本(113)年度規劃擇定部分場次，結合環

境教育活動辦理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會經洽其他部會公務人員協會瞭解，部分協會之理事及監

事，有以定額捐款或自由樂捐方式，以幫助協會辦理多元之

理監事會議及聯誼活動。 

二、 本會辦理各項會務活動之經費來源，係以會員會費及外部捐

款為主。本會理監事會議應至少每 3個月召開一次，為提升

理監事會議之豐富性，並強化理、監事間之情誼，以利會務

推動，預定於本(113)年度規劃擇定部分場次，結合環境教

育活動辦理，並參採其他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作法，邀請理監

事討論合適之捐款機制(每年定額或自由樂捐)，所收費用僅

限於理監事會議活動使用，年度結餘之金額，則納入本會捐

款。 

決  議：為提升本會理監事會議品質及加強理監事間之聯誼，同意本

會理、監事以每年定額方式(1,000元)繳交活動費，作為理

監事會議活動使用，年度結餘之金額，則納入本會捐款。 

 

案由七：調整本會開會通知單之通知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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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 一、有關本會第六屆理事 15人、後補理事 5人；監事 5人、候補監

事 1人及工作人員 5人，共計 31人，為配合環保、無紙化政策

並簡化會務行政作業，有關通知理監事之會議或活動等會務資

訊，現行作業方式，除以 E-mail及本會建立之第六屆-衛生福

利部公務人員協會理監事 Line群組，即時聯繫通知外，尚須製

發寄送紙本開會通知單。 

二、鑑於本會無法使用本部公文資訊系統，就本會各項發文(含開會

通知單)，皆須由工作人員自行製作陳核後，以紙本公文郵寄予

本會理、監事及工作人員，考量受文者(出列席人員)多人且須

依個人姓名多張列印、逐件封裝寄送，為提升行政作業時效，

嗣後擬將開會通知單之製發作業，改以受文者「如出列席者」

發文，並將公文掃描檔以 E-mail及理監事 Line群組通知各出

列席人員，不再寄送紙本開會通知單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同意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，亦得以 Email

及 Line群組通知各出列席人員。 

 

肆、 其他建議或說明：  

一、 本會劉常務監事慧心代表參與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(以下

稱全國公務人員協會)相關會務報告： 

(一) 建議銓敘部修正「現行公務人員給與簡明表」時，應一視

同仁；對銓敘部修正「公務人員考績法」提供建議；對修

正「公務人員協會法」除提出建議外，亦主張公務人員得

組成工會。 

(二)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新任理事長上任時，對現職公務人員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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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基本權益，提出 4大基本訴求，略以，強化公務人員勞

動權，允許公務人員得組工會；加強公務人員健康權，改

進安全衛生法制；廢除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甲等比例限制，

回歸覈實考核精神；健全公務人員調薪制度，軍公教待遇

審議委員會應納入軍公教團體代表。另針對現行公務人員

退撫制度提出 4大基本主張，略以，立即停止退休所得替

代率每年遞減 1.5%；退撫基金財務缺口，儘速編列足夠

預算撥補；恢復月退休金隨現職人員薪資同步調整；年資

補償金之發放，應公平處理不可差別待遇。 

二、 本會會員優惠方案及特約廠商合作情形，請工作人員再予盤點，

另建議可洽談之優惠合作方案，如欣葉小聚及敘日全日餐廳及

文化部所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(宜蘭傳藝園區)。 

三、 請工作人員定期清查檢視本會 Line社群成員，請會員確認個人

名稱之正確性(姓名/機關單位名稱)，並主動排除非會員及來

路不明者，以維會員權益。 

四、 建議本會爭取理事、監事及會務人員，得以公假參與會務工

作。 

 

伍、 散會(中午 12時 37分)。 


